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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聯 絡 人：李采樺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37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604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2004475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升本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(下稱資料庫)具景觀

專長之專家學者比率，惠請踴躍推薦具該專長之人選，請

　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交通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

本會103年度單位預算決議：「台中水湳機場第三區有206

棵高大的老樹，有的樹圍有2.4米需三人合抱，有樹高15米

的老樹，移植預算約400萬元，今年5月移植至今，已經有

超過一半的樹木枯死，沒有枯死的樹木也被不當修剪。一

般而言，營造商為了省錢，加上許多工程契約規定不得轉

包，造成營造廠不能請專業廠商執行植栽工程項目；且不

同樹種斷根、養根、移植方式不同，並非目前規範斷根後

3個月就可移植。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於3個月內檢討修訂施

工綱要規範，並應擴大景觀專業專家、廠商、評選委員之

名單，擴充專業資料庫供各行政部會、廠商參考，防止無

移植專業之廠商進行不當移植。」。

二、貴機關、公會如欲推薦品德操守佳具景觀專長之專家學者

，請依本會102年8月9日修正發布之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

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」（公開於本會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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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pcc.gov.tw/政府採購/政府採購資訊/專家學者推

薦說明）辦理。

三、本會將另以電子郵件通知已納入資料庫且可能具景觀專長

之專家學者，其個人資料如擬異動增修具景觀專長者，請

原推薦機關(構)協助辦理資料修正作業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

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(請轉知各建築師公會)

副本：立法院交通委員會、立法院蔡委員其昌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李委員昆澤國會辦

公室、立法院葉委員宜津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魏委員明谷國會辦公室、立法院

管委員碧玲國會辦公室、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技術處、國會聯絡組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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